
安全生产形势通报（[2023]第 2 期）

一、总体情况

1-2 月，全区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

3 起、死亡 3 人、受伤 0 人，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分别同比

下降 50%、50%，受伤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。未发生较大事故。

2 月，全区发生各类事故 2 起、死亡 2 人、受伤 0 人。

二、各行业事故情况

1.农林牧渔业

1-2 月, 全区未发生事故。

2.商贸制造业

1-2 月, 全区发生事故 1 起，死亡 1 人。

3.建筑业

1-2 月, 全区发生事故 1 起，死亡 1 人。

4.交通运输和仓储业

1-2 月，全区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。

5.其他行业。

1-2 月, 全区未发生事故。

节后的几个月复工复产时期因企业人员心态不稳、未及

时消除安全隐患或抢进度、赶工期等原因，是事故易发高发

期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

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实，特别要督促企业严格

落实复工复产“六个一”措施，全面开展复工复产前安全隐



患大排查大治理，抓好重点人群岗前培训、“三级”教育培

训等，紧盯高风险生产环节，确保把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工作

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岗位。同时狠抓高处坠落事故安全防范，

认真贯彻落实区安委办印发的《三水区企业高处作业安全管

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三安办〔2023〕36 号），在 3-5 月

重点做好高处作业安全专项整治。

说明：以上是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 3 月 3 日实时

数据，不同时间采集的网络数据或因事故入库、上报、核销

等缘故有所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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